
 

肇庆学院就业工作评估实施办法（修订） 
（肇学院〔2010〕88号   2015 年修订） 

 

为促进我校就业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充分发挥二级学院的主体作用，不断提高我校

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和工作成效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，参照《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

业督查工作指标体系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评估内容 

序

号 

评估 

指标 
分值 评估指标的要求 考评参考标准 

一 
工作 

保障 
6 

1 
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

组，落实一把手工程 

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0.5 分，一把手为组长

0.5 分。 

1 

党政班子会召开专题

会议研究学生就业工

作 

召开就业工作会议并有会议记录 1 分。 

1 
落实辅导员负责学生

就业工作 
有 1名以上辅导员负责学生就业工作，得 1分。 

2 
就业工作年度经费投

入 

就业工作年度投入经费占二级学院年度教研

办公和实习经费总额的 2%以上得 2 分，2%以下

每少 0.1 个百分点减 0.1 分（以本校财务处报

销凭证复印件为考核依据）。 

1 
就业工作有计划有总

结 
计划和总结各 0.5 分。 

二 
就业 

指导 
14 

4 

配合学校做好就业指

导类课程组织和管理

工作 

学生到课情况和教师教学情况各 2 分。学生考

勤情况差每次扣 0.1 分；教师迟到一次扣 0.1

分，无办理调课手续擅自调课每次扣 0.2 分 

4 

开展就业政策宣传、职

业咨询辅导、择业技巧

指导、就业心理疏导活

动 

有组织开展并有活动文字记录及活动照片，每

开展 1 项活动得 1 分。 

2 
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

规划教育实践活动 

举办“职业生涯规划大赛”或“行业-专业-就

业”大赛得 2 分。 

2 
开展各类的模拟招聘

赛活动 

有组织开展并有活动文字记录及活动照片得 2

分。 

2 
开展创业教育实践活

动 

有开展此项活动并有活动文字记录及活动照

片得 2 分。 



 

序

号 

评估指

标 
分值 评估指标的要求 考评参考标准 

三 
就业 

服务 
20 

9 

实施“请进来、带出去”

的推荐措施，积极开展

供需见面活动 

有详尽的用人单位招聘记录（时间、地点、应

聘名单、录用情况、活动照片等），每 1家 0.5

分。 

2 建立就业（见习）基地 有合作协议的每 1 家 0.5 分。 

5 

收集整理筛选适用本

学院毕业生的有效的

就业需求信息并以多

种形式向毕业生发布

就业信息 

学院就业网站、手机短信屏幕、毕业生 qq 群

界面等发布消息的截图以及宣传栏、宣传单张

等的照片等作为支撑材料，每 1条信息 0.1分。 

1 

严格按照“公平、公开、

择优”的原则推荐毕业

生, 及时向用人单位

做好反馈工作无投诉 

每收到 1 家用人单位投诉扣 0.2 分 

1 

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毕

业生、少数民族毕业

生、残疾人毕业生等特

殊群体的就业帮扶成

效显著，没有因家庭经

济困难而不能就业的

毕业生 

有帮扶计划措施 0.5分、跟进情况记录 0.5分。 

1 
按时做好本学院毕业

生就业派遣组织工作 
    无遗漏和按时各 0.5 分 

1 
按时做好毕业生的有

关材料归档工作 

按时 0.5 分，填好《毕业生档案资料清单》，

档案不缺损 0.5 分。 

序

号 

评估指

标 
分值 评估指标的要求 考评参考标准 

四 
就业 

管理 
8 1 

按时参加就业工作的

有关会议 
无故缺席一次扣 0.1 分 



 

1 

按时按要求组织落实

毕业生面试、教育、会

议等活动 

不落实的每次扣 0.1 分 

1 
按时按要求认真统计

毕业生资源信息 
无遗漏和按时各 0.5 分 

1 

按时组织毕业生如实

准备推荐材料,到学校

加意见 

无遗漏和按时各 0.5 分 

3 

做好到基层就业项目

（西部计划、三支一

扶、到农村从教、大学

生村官）及应征入伍的

宣传教育工作，完成相

关的工作任务 

开展基层项目及应征入伍的宣传教育工作（提

供活动通知、照片、网页新闻等材料）得 1 分；

每 1 个毕业生到基层项目上岗或应征入伍（提

供录用通知或上级主管部门录用网页截图）

0.5 分，最高 2 分。 

1 

掌握本学院毕业生就

业进展情况，及时准确

向就业职能部门报送 

无遗漏和按时各 0.5 分 

五 
就业 

研究 
5 

1 
当年公开发表的就业

工作论文 

提供发表论文封面、封底、目录复印件，列出

发表刊物的名称和刊号，每篇 0.5 分，最高 1

分。 

4 
当年的就业工作科研

立项 

获国家立项每项得 2 分，获省级立项每项得

1.2 分，获校级立项每次得 0.8 分。（提供立

项书复印件）。 

序

号 

评估指

标 
分值 评估指标的要求 考评参考标准 



 

六 

工作 

实效 

 

45 

25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

毕业生初次就业率（截至 9 月 1 日）与《毕业

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书》的初次就业率要求比

较，其中达标的得 20 分，在达标的基础上超

过每 0.5 个百分点加 X 分[X 等于 5 除以（二级

学院最高的初次就业率减达标初次就业率的

减数除以 0.5）]，加分上限为 5 分；不达标的，

在20分的基础上低于标准每0.5个百分点减x

分。（以上数据四舍五入后保留一位小数点） 

15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

毕业生总体就业率（截至 12 月 10 日）与《毕

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书》总体就业率要求比

较，其中达标的得 12 分，在达标的基础上超

过每 0.5 个百分点加 X 分[X 等于 3 除以（二级

学院最高的总体就业率减达标总体就业率的

减数除以 0.5）]，加分上限为 3 分；不达标的，

在12分的基础上低于标准每0.5个百分点减x

分。（以上数据四舍五入后保留一位小数点） 

1 

离校前未落实就业单

位毕业生个人信息有

详细登记，并跟踪落实 

有离校前未落实就业单位毕业生个人信息详

细登记 0.5 分；有落实跟踪调查工作 0.5 分。 

2 

开展毕业生质量跟踪

调查工作（有文字材

料） 

有用人单位盖公章加具意见毕业生就业情况

调查问卷原件或传真件 1 分；有调查统计分析

结果 1 分。 

2 
当年本学院学生创业

案例 
成功创业 1 家 1 分，最高 2 分。 

七 
就业 

诚信 
2 2 毕业生违约率 

低于 3%（含 3%）得满分，超过 3%低于 4%（含

4%）得 1 分、高于 4%无分参考 

总

计 
 100 100   

二、评估说明 

1、成立肇庆学院就业工作评估小组。就业工作评估以二级学院自评与学校就业工作评估小组考

评相结合。每年 1 月份二级学院对上一年就业工作进行总结、自评（并提供相应材料），之后由学校

就业工作评估小组进行考评。 

2、根据评估得分结果，评选当年“肇庆学院就业工作先进集体”等奖项，学校给予表彰奖励。 

三、附则 

1、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2、本实施办法由学生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。 


